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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文件
厦海政征〔2026〕3 号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关于
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

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为实施海沧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经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土地现状调查，现就孚莲路与孚莲西

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征收范围：根据《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沧分局

关于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规划意见的函》（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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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资源规划海意见〔2025〕第 018 号）等文件，确定项目征收土

地范围，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涉及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具体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东孚街道莲花社区。

（二）征收目的：本次征收的土地用于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

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为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活动需

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

公共利益情形。

（三）土地现状：本征收项目需征收土地面积 5.7767 公顷。

其中东孚街道莲花社区水田 1.7210 公顷，水浇地 0.2127 公顷，

旱地 0.0334 公顷，园地 3.1251 公顷，草地（其他草地）0.2192

公顷，其他农用地 0.3609 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1044 公顷。

拟征收东孚街道莲花社区 5.7767 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土

地使用权人为莲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由莲花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管理。

征收不涉及有手续的住宅房屋及非住宅房屋。

本次征收土地不涉及安置农业人口及劳动力人口。

（四）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事项详见附件。

二、公告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9 日起 30 日。

三、异议反馈

拟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按照《村民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组织召开会议，充分征求各权利人意见，并讨论研究决定。拟被



- 3 -

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

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应当在

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异

议或提起听证申请。

四、签约期限：2026 年 2 月 11 日至 2026 年 4 月 11 日。

五、评估时点

以本征收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厦海政征〔2025〕104 号）

发布之日（2025 年 11 月 28 日）为准。

六、禁止事项

自本征收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违反规定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

抢栽、抢种、抢建；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装修及增加附属设施；

房屋产权转移、分割、析产；商事登记、税务登记；迁入户口、

分户等。

七、补偿登记

本征收项目所涉及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

在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前往实施单

位办理补偿登记。

八、签订协议

本征收项目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

定的签约期限内与街道办事处、征收实施单位签订补偿安置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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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办机构

（一）负责单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系地址：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路 9 号

联系电话：0592-6053247

（二）具体实施单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东孚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江志安，联系电话：0592-6315667

联系人：杨夏雪，联系电话：0592-6313787

（三）征收实施单位：厦门海沧土地征收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静武，联系电话：0592-6319783

特此公告。

附件：1.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征地补偿

安置方案

2.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征收范围图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

2026 年 1 月 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5 -

附件 1

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因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建设需要，根据

我市集体土地征收有关规定，结合厦门市海沧区区域范围内各地

块项目的实施方案及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特制定征收补偿安置方

案如下：

一、征收土地补偿

（一）征地补偿标准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

府规〔2023〕5 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

地价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156 号）、《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府〔2023〕167 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

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251 号）执行。

（二）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省、

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补助）

（一）补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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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或房票补偿安置。

经认定为应安置人口、且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50平方米的，按

人均50平方米建筑面积予以补偿安置，具体方式可选择产权调

换、货币补偿或房票补偿安置。

产权调换房源为：佳隆花园安置房。

周转方式：自行过渡周转。

（二）补偿标准

1.征收具有合法产权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按

“拆一补一”，不补差价计算。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50平方米

的，按人均50平方米给予安置。所选取的安置房按超出应安置面

积最小原则控制。超面积安置的，超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标准房

屋市场单价缴交购房款。

2.征收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现金补

偿或房票补偿安置的，补偿标准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

执行。

3.被征收人选择部分产权调换、部分货币补偿或房票补偿，

其货币补偿面积或房票补偿不得超过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减去

安置房面积的余额。

4.应安置人口、应安置面积认定办法根据《厦门市集体土地

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厦府办规〔2021〕15号）、《厦门市集

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厦资源规划规

〔2021〕9号）、《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修订〈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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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安置人口认定办法〉的通知》（厦资源

规划〔2025〕351号）、《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人均合

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办法》（厦资源规划规〔2021〕12号）等相

关政策规定执行。

5.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

范围内属于应安置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依据。属一户多宅的，

已批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属多户一宅的，其人口合并计算。

参与宅基地申请且申请人口清晰的按申请人口分摊后合并计算；

产权人的合法产权面积应合并计算，参与申请人口合法产权面积

合并计算最高不超过50平方米；无法确定共同申请人的以被征收

人现状家庭人口分摊后，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范

围内属于应安置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依据合并计算。

（三）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

1.装修补偿：①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其装修可按

280元/平方米实行包干或选择评估补偿。若被征收人选择评估补

偿的，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结果补偿。②用于产权调

换的安置房未进行初装修的，给予被征收人300元/平方米的装修

补偿。

2.搬迁补助：被征收房屋可认定的产权面积按7元/平方米计

算搬迁补助费。若被征收人选择现房安置或货币补偿方式的，一

次性给予二次搬迁补助费；被征收人选择期房安置的，一次性给

予三次搬迁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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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时安置费

（1）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期房产权调换的，过渡期不得

超过三年。在过渡期限内，房屋征收部门应按 20元/平方米･月

的标准向自行过渡的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但已提供周转用

房的除外。除不可抗力外，超过过渡期限安置的，房屋征收部门

应当从逾期之月起，向自行过渡的被征收人支付双倍临时安置

费，对提供周转用房的被征收人按过渡安置期限内的临时安置费

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费。征收住宅房屋的临时安置费起算时点为，

自被征收人签署被征收住宅房屋移交单，并将被征收住宅房屋完

整移交拆除当月。具体参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住宅房屋

征收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费标准的意见》（厦府规〔2024〕1号）

文件执行。

（2）征收住宅房屋需支付临时安置费的，临时安置费面积

计算标准以被征收住宅房屋产权面积为准。征收集体土地上人均

合法产权面积不足50平方米住宅房屋的，按照人均50平方米的标

准计算临时安置费面积。

（3）选择部分实行产权调换，部分实行货币补偿的，产权

调换房屋临时安置费面积计算标准以被征收住宅房屋产权面积

减去货币补偿面积的余额部分为准。

（4）涉及多购买或就近上靠原则安置的安置房面积不纳入

临时安置费面积计算。

4.一次性搬迁奖励：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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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协议，并一次性完成搬迁的，可按被征收房屋的产权面积结合

区位房屋补偿价的百分之十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

不超过10万元。

5.货币补偿奖励：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

（含依照规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权属未登记

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的，可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单价计

算给予不高于10%按期签约奖励和10%按期搬迁奖励。

6.按期签约搬迁奖励：征收具有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房屋和

按规定可认定为应安置面积的，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拆除的，按

1000元/平方米给予签约搬迁奖励。

7.提前签约搬迁奖励：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规定期限内交

房拆除的给予产权户（含依照规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

安置的未登记住宅房屋）提前签约搬迁奖励20万元/户，未申请

宅基地、享受“人均50平方米”的被征收人按10万元/户给予提

前签约搬迁奖励。

8.放弃多购奖励：已签约被征收人人均不足50平方米的，按

20万元/户给予放弃多购奖励。

9.抽取商谈流水号奖励：被征收人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

抽取商谈流水号的，给予5000元/户奖励。

10.合法权证奖励：被征收住宅房屋已办理《厦门市农村房

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的，给予5000

元/户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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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补助：水表、电表、电话、有线电视转移、空调移

机等补助费用，依据厦价房〔2003〕119号文件执行。

12.征收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补助、奖励

征收2018年2月10日之前所建的无合法批建手续住宅房屋

时， 对能在规定期限内签约并搬迁的，可按以下规定给予补助、

奖励：

人均合法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其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

按人均50平方米，已建成的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含装修），

未建成的按24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

人均合法建筑面积大于50平方米小于100平方米的，其无合

法批建手续部分，可按人均100平方米扣除合法批建面积的剩余

部分面积，已建成的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含装修），未建

成的按24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

无合法批建手续住宅房屋按评估价（重置价结合成新）（含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中人均合法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内已建成部

分的400元/平方米补助）给予补助，再按500元/平方米给予奖励。

13.应安置面积未建部分缴款：持有合法批建手续，但在土

地征收启动公告发布之前未建成的，和按人均不足50平方米认定

产权给予补偿安置未建成的，未建成部分按砖混结构住宅（一等）

重置价1230元/平方米缴款后，给予合法产权补偿。

（四）房票补偿安置

房票补偿安置是指征收住宅房屋时，将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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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货币量化后，计入房票面值并发放给被征收人，被征收人持房

票自行购买符合条件的房源实现补偿安置的方式。

1.房票补偿

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房票面值由合法产权房屋的货币

补偿金额（包含选择货币补偿给予的按期签约奖励和按期搬迁奖

励）、无房户应安置面积货币化金额和房票奖励金额组成。

上述补偿金额中的装修补偿、临时安置费、一次性搬迁奖励、

提前签约搬迁奖励和符合规定的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补助奖励，

根据被征收人意愿可以选择现金形式发放或计入房票面值。

2.房票奖励

（1）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含依照规定

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安置的权属未登记住宅房屋）和人

均合法产权面积不足50平方米按人均50平方米给予安置的，若选

择房票补偿安置的，且在规定期限内签约，可按照产权调换标准

房屋市场评估价结合产权面积计算给予不高于10%的房票奖励。

（2）征收具有合法产权的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中房票补

偿方式的，在规定期限内签约的，按照合法产权面积的25%（最

低保障50平方米）给予不高于1.1万/平方米的多购房房票奖励。

3.房票使用

被征收人在房源库中自主选择区位、房型和适合价位的房

源，可购买一套或多套房源，也可购买二手房（包括住宅、商业、

办公、车位和可对外销售的通用厂房）。在满足户人均居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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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35平方米条件时，被征收人可使用房票购买非住宅（商业、

办公、车位和可对外销售的通用厂房）房源。其中：

（1）房票面值不足以支付购房款的，不足部分可现金支付

或按规定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2）房票使用后的余额，可继续用于购买房票房源。房票

使用超过面值（应扣除转让房票面值、购买二手房使用面值）95%

（含）后，剩余部分可兑换成等额现金。

4.房票转让

房票转让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在满足户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35平方米的前提下，被

征收人可将房票转让，一张初始房票可以分割金额转让给多人。

（2）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二手房，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

理产权转移登记时，通过房票系统办理房票转让。

上述转让后的房票不得再次转让，不得兑换成现金，只能用

于购买房源库中的新房、竞配建房，不得购买安置型商品房、安

置房。

5.房票购房奖励

自房票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持票人使用房票购买房源库中

的新房、竞配建房，按下列方式分段给予房票购房奖励：

（1）6个月（含）内使用房票购房的，可按该时段实际使用

房票金额的5%给予房票购房奖励。

（2）第7个月至第12个月（含）使用房票购房的，可按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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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际使用房票金额的2%给予房票购房奖励。

持票人使用房票购买房源库其他房源或二手房，不享受房票

购房奖励。

6.本方案涉及房票补偿未尽事宜，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住宅房屋征收房票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

（厦府办规〔2025〕4号）及相关规定执行。

三、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补助）

（一）补偿方式：采取货币补偿方式。

（二）补偿标准

1.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征收合法批准的村镇企业用地且

已缴交土地配套费的，按400元/平方米补偿给村集体经济组织；

未按规定缴交土地配套费的，按35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2.非住宅房屋补偿标准：征收经依法批准建设的集体土地上

非住宅房屋，按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框架、砖混、钢架结构

房屋再按300元/平方米给予按时签约并提前搬迁奖励，其他结构

房屋再按150元/平方米给予按时签约并提前搬迁奖励。

3.停产停业补偿标准：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照《厦门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征收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停产

停业损失补偿的规定>的通知》（厦资源规划规〔2021〕5号）执

行。

（三）其他补偿、补助及奖励

1.装修补偿：按可认定的产权建筑面积250元/平方米装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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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补偿或评估补偿，若被征收人选择评估补偿的，不论评估结果

高低，一律按评估结果补偿。

2.租金补助：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凡持有合法有效

工商营业执照的生产型企业，对房屋所有权人可按 10元/平方米

给予3个月的租金补助。

3.搬迁补助：涉及企业设备搬迁的，按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结果确定补助金额。

4.一次性搬迁奖励：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

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签署房屋移交单，

将被征收房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可按被征

收房屋的产权面积结合区位房屋补偿价的百分之十给予一次性

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5.征收无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补助

（1）2002年12月1日前已建成的，且能提供企业工商登记和

纳税证明材料的，可按下列办法给予搬迁补助：取得区级手续的

非住宅房屋，按相关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框架、砖混结构房屋

按不高于420元/平方米给予补助；其他的非住宅房屋，框架、砖

混结构按不高于120元/平方米给予征收补助。

（2）其他补助：征收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造成企业停

产、停业的，2018年2月10日之前已建成的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

且经营者能提供企业工商登记和纳税证明材料的，其企业税后利

润、员工工资补偿、搬迁补助、租金补助等，参照合法批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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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补偿标准的50%给予补助。

四、关于评估机构的选取

（一）被征收人应当在规定期限（不少于5日）内，通过自

行协商分别选定一家符合征收评估从业资质的评估机构承担住

宅房屋和非住宅房屋的征收单体评估工作，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

内协商不成的，由项目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在3日内采取摇号或抽

签等随机方式从参与报名的评估机构中确定。

（二）对于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由项目所在的街

道办事处从参与报名的评估机构中采取摇号或抽签等随机方式

另行确定五家评估机构；随机抽取评估机构时可以邀请被征收人

代表、街道、基层组织代表及公证机构参与监督和公证。安置房

市场评估均价应由选定的5家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在去掉评估价

的最高价、最低价后，取剩余3个评估价的平均值为评估结果，

并在征收范围内公示。

（三）请有意参与本项目评估的评估机构，于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5日内到征收实施单报名（报名电话：0592-6319789）。

五、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按我市相关征收法律法规执行。

六、本补偿方案未尽事宜，按我市现行征收的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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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孚莲路与孚莲西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项目
征收范围图

───────────────────────────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1月6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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